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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落实资产管理业务 

“八条底线”禁止行为细则 

（2015 年 3 月版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

务行为，结合目前私募资产管理业务实际运行情况，按照“八

条底线”要求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，是指证券公司、

基金管理公司、期货公司及其依法设立的从事私募资产管理

业务的子公司。 

第三条 不得存在非公平交易、利益输送、利用非公开

信息交易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

形： 

（一）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市场公允价格，损害投资者利

益； 

（二）以利益输送为目的，与特定对象进行不正当交易，

或在不同的资产管理账户之间转移收益或亏损； 

（三）以获取佣金或者其他不当利益为目的，使用客户

资产进行不必要的交易； 

（四）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、利用该信息

从事或者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； 

（五）利用管理的客户资产为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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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违背风险收益相匹配原则，利用分级资产管理计

划向特定一个或多个劣后级投资者输送利益； 

（七）占用、挪用客户委托资产。 

第四条 不得在销售资产管理计划时存在向投资者违规

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资产管理合同及销售材料中存在包含保本保收益

内涵的表述，如零风险、收益有保障、本金无忧等； 

（二）与投资者签订回购协议、抽屉协议或承诺函等文

件，直接或间接承诺保本保收益； 

（三）销售人员向投资者口头承诺保本保收益。 

第五条 不得存在不适当宣传、销售资产管理计划以及

误导欺诈投资者等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向非合格投资者宣传推介资产管理计划； 

（二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者人数累计超过 200人； 

（三）通过报刊、电台、电视、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

或者讲座、报告会、分析会和布告、传单、手机短信、微信、

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向不特定对象宣传具体产品； 

（四）向投资者宣传的资产管理计划投向与资产管理合

同约定投向不相符； 

（五）销售资产管理计划时，存在未充分披露资产管理

计划交易结构、当事各方权利义务条款、收益分配内容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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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顾问合作信息（如有）、关联交易情况（如有）等行为； 

（六）假借其他金融机构名义吸引投资者购买资产管理

计划； 

（七）资产管理计划完成备案手续前参与股票公开或非

公开发行； 

（八）资产管理计划未有明确的投资标的，即向投资者

宣传预期收益率，分级资产管理计划除外。 

第六条 不得利用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商业贿赂，包括但

不限于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向个人或不具备相关专业能

力或未提供实质服务的机构支付费用； 

（二）以输送利益为目的，将资产管理计划份额销售给

特定投资者，其承担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等； 

（三）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向相关服务机构支付不合理

的费用。 

第七条 不得开展资金池业务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非标

资产时不得存在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不同资产管理计划进行混同运作，资金与资产无

法明确对应； 

（二）资产管理计划未单独建账、独立核算，多个资管

计划合并编制一张资产负债表或估值表； 

（三）资产管理计划在开放申购、赎回或滚动发行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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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合理估值，脱离对应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进行分离定价。 

第八条 分级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 10倍。

本条所称分级资产管理计划是指存在某一级份额为其他级

份额提供一定的风险补偿或收益分配保障，在收益分配中获

得高于其按份额比例计算的剩余收益的资产管理计划。不参

与收益分配或不获得高于按份额比例计算的剩余收益的，不

属于本条规范的分级资产管理计划。 

杠杆倍数=（优先级份额+劣后级份额）/劣后级份额 

第九条 资产管理计划不得投资于高污染、高能耗等国

家禁止投资的行业。 

（一）投资标的属于国家禁止投资行业； 

（二）通过穿透核查，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投向为国家禁

止投资行业。 

第十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不得对资产管理业务人员及

相关管理团队实施当期激励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项目奖金发放机制与项目实际完成进度不匹配； 

（二）项目结束前已发放奖金比例超过项目奖金总额的

80%。 

第十一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依据本细则要求，相应

制定本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禁止行为细则。 

第十二条 基金业协会可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

产管理业务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本细则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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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